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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市监〔2022〕29号

关于印发 2022年度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资助申报

评审工作指南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计量与标准化股：

现将《2022年度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标准化战略

专项资金资助申报评审工作指南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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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标准

化战略专项资金资助申报评审工作指南

一、项目目标

激励和促进我市标准化战略的实施，鼓励社会各方积极

参与各项重大标准化活动，促进我市技术进步，提升企业综

合竞争力。

二、项目名称及条件

申请的项目符合《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鹤山市财政

局关于印发鹤山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鹤市场监管联字[2019]2 号）的规定，并满足下列条件

之一：

（一）技术标准类。2021 年 6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31

日期间批准发布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

准（不含农业类地方标准）、团体标准（联盟标准）。

（二）标准化科研项目。2021 年 6 月 1 日后经有关行

政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立项，并于 2022 年 5月 31 日前通过成

果鉴定或结题验收的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标准化科研项目。

（三）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/分技术委员会。2021 年

6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期间，经批准成立，并召开成

立大会的省级以上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/分技术委员会。

（四）重大标准化活动类项目。2021年 6月 1日至2022

年 5 月 31 日期间，承办省、国家和国际标准化论坛、年会

或学术研讨会等标准化活动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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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。承担省级、国家级农业

标准示范区建设，并于 2022 年 5月 31 日前通过项目主管部

门验收项目。

（六）企业标准化技术人才培训。2021 年 6 月 1 日至

2022 年 5 月 31 日期间，举办企业标准化技术人才培训。

（七）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和防护体系等工作。2021
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5 月 31 日期间，承担国内外 TBT重大

评议活动，并经省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的。

（八）其它项目。实施标准化战略过程中确需资助的经

政府批准的重大项目。

三、申报主体

鹤山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或依法设立的企业、事业单位以

及社会团体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申报单位应根据申请资助项目的性质提交下列材料（纸

质材料一式两份，电子版材料一份）：

（一）鹤山市实施标准化战略项目资助经费申请表（见

附件）。

（二）资格证明材料。

1.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

的文件（复印件）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。

2.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和账号复印件。

（三）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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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国际标准研制专项资助经费的单位，应提交由国

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标准的有效

证明材料；申请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

（联盟标准）研制专项资助经费的，应提交法定主管部门批

准发布该标准的文件或已正式发布的标准文本。

2.申报标准化科研项目专项资助的，应同时提交项目主

管部门同意立项的文件和该项目通过成果鉴定或结题验收

的文件。

3.申请承担国际、国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、分技术

委员会或标准制定工作组资助经费的，应提交法定主管部门

的正式批准文件。

4.申报承办标准化活动专项资助的，应提交经主管部门

批准实施的活动方案、经费预（决）算表和承办活动完成情

况报告。

5.申报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专项资助的，应提交项目主管

部门批准立项的文件、项目验收结论和完成情况报告。

6.申请资助企业标准化技术人才培训的，应提交课程教

材、教师资质、培训签到表、满意度调查表及培训相关支出

的财务证明材料。

7.申报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和防护体系专项资助的，应

提供工作完成情况报告、项目实施效益分析报告等证明材

料。

8.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财政局指定的其他证书或证

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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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、评审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申请单位按照《申报指南》要求向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评审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

行资格审查和评审。

（三）审批。评审结果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后，会

同市财政局联合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批。

六、受理时间

2022 年 3 月 3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按要求直接报送

申报材料纸质件和电子件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申请材料接收地址：鹤山市沙坪街道文华路 98 号鹤山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楼计量与标准化股，邮箱：qsti

@heshan.gov.cn。
鹤山 市市场 监督管 理局： 梁文晓 ，联系 电话：

0750-8933878。

附件：鹤山市实施标准化战略项目资助经费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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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实施标准化战略项目资助经费申请表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 电 话

联系人 职 务

单位地址 电 话

E-mail 传 真

开户行 账 号

项目名称

项目获同类
资助情况

申报资助项

目主要内容

（可另附页）

申请单位

意见
盖 章

市市监局

审查意见

盖 章

市财政局

审查意见

盖 章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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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鹤山市财政局

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3月 3日印发


	



